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级教学督导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教学质量管理，加强教学督导力度，

完善教学监测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教学督导由院长聘任，在院领导班子的指导和组织

下开展工作，负责监督、评测、检查、指导全院教学过程的各个

环节。

第三条 各系部和全体师生要积极支持和配合教学督导的工

作，按本条例接受督导，不得拒绝教学督导组的工作要求。

第二章 教学督导的聘任

第四条 教学督导组由 5-7教学督导组成，设组长 1 名，秘

书由教务办主任兼任，具体负责督导组开展工作。

第五条 教学督导聘任条件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的教育理论水平，较强的

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和教学指导能力，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院

发展。

2.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有坚实的学科基础和较高的专业水

平，熟悉教学规律和教学管理制度。

3.具有公正廉洁、实事求是的品质和坚持原则、甘于奉献的

精神，在师生中有较高威信。



4.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热爱并乐意从事督导工作。

第六条 教学督导的遴选与聘任

1.学院教务办公室在院内遴选符合条件的人员并征得本人

同意，报请学院领导审核批准后进行聘任，每届聘期两年。

2.教学督导在聘任期间，因身体等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

或不能履行职责者，终止聘任。

3.教学督导在聘期期满后，能胜任工作者可连续聘任。

第三章 教学督导的工作职责

第七条 对各系的教学管理及其执行学院教学管理制度的情

况进行检查监督。

第八条 对各教学环节（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习、实践

活动等）的教学质量进行评测，并给予指导。

第九条 对教师的讲课比赛等进行听课、评课和指导。

第十条 进行各种专项评估，包括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

文）、试卷、课程、专业等。

第十一条 参与学院各种教学检查。

第十二条 听取师生对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的意见，进行综

合分析和反馈；发现教学工作中的问题及时向学院有关职能部门、

分管院长反映，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对教学质量及教学管理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调

研；为教学改革、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等提供咨询和建议。



第四章 教学督导的工作要求

第十四条 教学督导应坚持严谨、客观、公正、公平的工作

作风，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指出问题，注意工作方法，讲求实效。

第十五条 加强业务学习，熟悉学院教学规章制度和规范，

不断提高督导水平。

第五章 教学督导的待遇

第十六条 督导委员会每年可积极申请学校相关的教学管理

和教学改革项目经费。

第十七条 督导委员会成员享受学院相关委员会工作量补贴，

具体标准由学院确定。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相关规定与本条

例不一致的以本条例为准。

第十九条 本条例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5年 3月 30 日


